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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填海造地项目海域管理和土地管理衔接不充分问题由来已久,已成为海洋管理中的痛点和

难点。文章对浙江省在填海造地项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、规划与用途管制、使用金征收等方面

的衔接制度和实践经验开展梳理分析、调查研究,剖析存在的问题,提出管理建议。研究表明,填
海造地与土地管理衔接的主要问题为: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所需土地管理指标配套不足;海域和

土地权属价值不一致;规划、用途管制衔接不充分;使用金征收标准不统一。为规范填海造地与土

地管理的衔接,提出建议:统筹陆海规划和用途管制;建立填海项目指标(计划)管理制度;探索海

域使用权价值实现形式;完善海域和土地使用金衔接制度;推进海域土地使用权联合招拍挂出让。

本研究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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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problemofinadequateconnectionbetweenseaareamanagementandlandman-
agementrelatedtoseareclamationprojectshaslongbeenasorepointinmarinemanagement.In

thisstudy,thesystemandpracticalexperienceofseareclamationprojectsmanagementinZhe-

jiangProvinceonreplacingseaareauserightcertificatetolanduserightcertificate,planning
andusecontrol,usefeecollectionweresortedout,investigatedandresearched,theexisting

problemswereanalyzed,management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.Thisstudyshowedth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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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mainproblemsintheconnectionbetweenseareclamationandlandmanagementwereasfol-

lows:①thelandmanagementindicatorsrequiredforthereplaceoflanduserightcertificates

wereinsufficient;②theuserightvalueoftheseaareaandlandwereinconsistent;③planning
andusecontrolwerenotsufficientlyconnected;④theusefeecollectionstandardswerenotuni-

fied.Tostandardizetheconnectionbetweenseareclamationandland management,the

following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:①coordinatelandandseaplanningandusecontrol;

②establishthemanagementsystemofseareclamationprojectindicator(plan);③explorethe

valuerealizationformofseaareauseright;④improvetheconnectionofseaareausefeeand

landusefee;⑤promotejointauctionofseaareauserightandlanduseright.Thisstudycan

providereferencefortheformulationofrelevantpolicies.

Keywords:Land-seacoordination,Seareclamation,Seaareamanagement,Landmanagement

0 引言

填海造地是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

式,为沿海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空间,有
效缓解人地紧张的局面[1-2]。自2018年以来,为加

强滨海湿地保护,国家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,新增

围填海大幅减少。但存量围填海项目与围填海历

史遗留问题区域规模仍较大,填海造地项目(以下

简称填海项目)管理仍是现阶段海洋管理的重要

部分。

填海造地空间的自然属性经历从海洋到陆地

的转变,涉及海域管理与土地管理的交叉与衔接,

是陆海统筹管理的重要区域[3]。但多年来,填海造

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并不充分,主要表现为:

①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程序衔接

不充分;②规划和用途管制衔接不充分;③使用金

征收衔接不充分[4-6]。各地在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

制度衔接中所制定的政策制度和管理实践也不尽

相同[7-8]。

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,聚焦管理衔接不充分环

节,梳理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衔接相关制度,调研

各级管理实际,总结经验,分析问题,提出意见建

议,以期为规范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、加
强陆海统筹管理提供参考。

1 浙江省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

实践与问题

1.1 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

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,目前浙江省海域使

用权和土地使用权均发放不动产权证书,在“权利

类型”一栏区分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。为便于

理解,本研究以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

表示不同权利类型的不动产权证书。

1.1.1 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程序

关于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土地使用

权证书程序,国家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(以下简称《海域法》)规

定海域使用权人应当自填海项目竣工之日起3个月

内,凭海域使用权证书提出土地登记申请,换发土

地使用权证书。

浙江省在《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(2013年

3月1日起施行,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和《浙江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填海项目土地使用权登记发

证工作的通知》(浙政办函〔2013〕64号,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)中,对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程序做出具体

的安排(图1)。

图1 浙江省填海造地项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程序

Fig.1Proceduresoflanduserightcertificates

replacementforseareclamationprojectsinZheji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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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3月1日前(《条例》施行前)已取得海

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按《通知》执行换发土地使用

权证书的程序:符合划拨用地条件的,办理划拨用

地手续,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;不符合划拨用地条

件的,以协议方式办理有偿用地手续,换发土地使

用权证书;由政府组织的区域成片开发并已取得海

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,由各地土地储备机构统一收

储,确认为政府储备土地使用权,换发土地使用权

证书。2013年3月1日后(《条例》施行后)取得海

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按《条例》第三十六条执行换

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程序: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取

得海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,海域使用权人凭相关材

料提出土地登记申请,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;以申

请审批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,土地用途

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,海域使用权人凭相关材料提

出土地登记申请,办理划拨土地手续,换发土地使

用权证书;以申请审批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填海

项目,土地用途属于协议出让土地范围的,海域使

用权人凭相关材料提出土地登记申请,办理协议出

让土地手续,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。

1.1.2 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

在调研过程中,各地反馈已有不少填海项目按

以上规定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,换发土地使用权证

书的制度安排总体上切实可行、实践有效。但部分

县(市、区)在实际操作中受规划衔接、建设用地规

模、换证成本等因素影响,存在填海项目换证意愿

不高、程序不够规范、换证率不高等情况。

1.1.2.1 土地管理指标

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土地管

理中的2个重要约束性指标[9],二者通过综合分析

规划范围内的自然地理、社会环境、建设时序等多

种因素确定。建设用地规模是规划期间建设用地

总规模的上限,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定时期内新

增建设用地数量的最高限额。浙江省地少人多,经

济较为发达,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长

期处于紧张状态[10]。调研发现,各地均存在填海项

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时需占用建设用地规模和

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,而这2个指标值设定时

未充分考虑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取得的土地。在实

践中,地方政府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

优先用于保障原陆域范围内建设用地需求,填海项

目换证所需空间指标得不到充分保障,导致填海项

目换证率不高。此外,部分地方政府主导的填海项

目竣工验收后,因土地管理条线要对收储后土地进

行闲置率考核,因此土地储备中心为规避土地闲置

不愿意一次性收储,往往根据实际项目引进情况分

批收储,这也是换证率不高的因素。

1.1.2.2 权属证书期限与权益

因为海域管理和土地管理中对海域使用权和

土地使用权最高期限的规定不同,在换证过程中涉

及海域使用期限和土地使用期限衔接的问题。在

这方面,浙江省有明确的规定,《条例》第三十七条

规定填海形成土地的使用权期限为海域使用权期

限的剩余期限;剩余期限超过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土

地使用权最高期限的,填海形成土地的使用权期限

按照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最高期限确定。

海域使用权与土地使用权同属用益物权,但海

域使用权享有的权益与土地使用权存在差异[11]。

填海项目地面上的建(构)筑物资产价值较高,但这

些建(构)筑物的所有权登记程序还不规范,目前还

较少完成所有权登记。海域使用权与建(构)筑物

资产的转让、抵押制度还不完善[12],海域使用权人

的权益得不到保障。

1.2 规划、用途管制

1.2.1 规划

按照土地管理相关规定,填海项目的海域使用

权转换为土地使用权时,需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,并需要根据城乡规划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

规划条件[13]。为做好海域与土地规划的衔接,宁波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1年1月14日印发《关

于推进建设填海区块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管理的指

导意见》,要求在建设填海区块实施详细规划和用

途管制。成片规模性填海应当编制填海单元详细

规划;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填海应当纳入所在区

域控制性详细规划;建设填海区块已纳入土地利用

规划和城乡规划范围的,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和城市总体规划,不符合的需明确给出衔接调整的

承诺。浙江省和其他设区市在这方面并未做出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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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规定,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因部分填海区域位于城

镇开发边界外,控制性详细规划未覆盖,无法出具

土地规划条件,导致无法换证的情况。

1.2.2 用途管制

《海域法》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

批准的海域用途,确需改变的,应当在符合海洋功

能区划的前提下,重新申请批准。本研究对填海项

目换证前后的用途管制情况进行调研,根据调研情

况,浙江省填海项目换证后土地用途与原批准的海

域用途基本一致,但也有部分项目改变用途,原因

主要有2个方面。①海域和土地以前分属不同部门

管理,部分区域的土地利用规划、城乡规划未充分

衔接海洋功能区划,存在规划重叠区内规划的土地

用途与海域用途不一致的情况,致使部分填海项目

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后,土地用途与原批准海域用

途不一致。②填海形成的陆域以土地收储方式纳

入土地管理后,海域使用权注销,实际上已与海域

管理脱钩,不受海域用途管制限制,而收储陆域按

照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来界定土地用途,未考虑原

海域用途。

1.3 使用金征收

1.3.1 使用金抵扣与分成

《条例》和《通知》分类对填海项目海域使用金

和土地使用金衔接作出安排。2013年3月1日前

(《条例》施行前)已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,土

地出让金由市、县(市、区)自然资源部门会同财政、

水利等部门,结合市场评估价格、海域使用金和填

海成本等因素确定,报市、县(市、区)政府批准。

2013年3月1日后(《条例》施行后)以招标、拍卖、

挂牌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填海项目,换证时不再

收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;采用海域土地联合挂牌出

让方式的,出让价款已包括海域使用金和土地使用

金,无须再缴纳土地使用金。2013年3月1日后

(《条例》施行后)以申请审批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填

海项目,符合划拨用地条件的,办理划拨用地手续,

不再收取土地使用金;不符合划拨用地条件的,办

理土地协议出让手续,按照土地市场评估价格扣除

海域使用金和实际投入的填海成本后收取土地使

用权出让金。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,各类填海项目

海域使用金的衔接安排清晰明确,已缴纳的海域使

用金可以抵扣土地使用金,各地均按照以上政策要

求执行。

国家海洋局于2018年印发的《关于海域、无居

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》要求,单位和个人使用海

域、无居民海岛,应按规定足额缴纳使用金(包括招

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溢价部分)。近年来,浙江

省各地针对填海项目陆续推进海域和土地联合招

拍挂出让,出让起始价与海域使用权、土地使用权

基准价格都已规范,但最终成交价的溢价部分,海

域与土地如何分成还没有明确规则,各地理解和执

行各有不同。

1.3.2 使用金标准

自然资源部2020年印发的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

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(试行)》对用海用

地类型进行明确。但目前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

主要依据《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

准》(财综〔2018〕15号)和《海域价格评估技术规范》

(HY/T0288-2020)仍基于原海域使用分类标准

(《海域使用分类》HY/T123-2009)制定,尚未根

据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进行相应调整,海域使用金与

土地使用金的标准体系还不够统一。

根据《条例》第三十六条和《通知》有关规定,填

海造地形成的土地办理协议出让手续时,需要补缴

土地使用金与已缴纳的海域使用金、实际投入填海

成本之间的差价,但差价评定缺少规范和依据,给

各地管理实践造成较大困扰。

2 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对策建议

2.1 统筹陆海规划和用途管制

按照“全域全要素”的要求,海域空间已纳入正

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中,应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

筹陆海规划和用途管制。建议填海项目纳入城镇

开发边界,并在历史围填海区域编制控制性详细规

划。详细规划和用途管制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

国家和地方有关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政策以

及自然资源部备案通过的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

理方案,以解决填海项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时无

法出具规划条件和换发证前后的用途管制衔接问

题。基于“多规合一”要求和当前海岸线已修测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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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实际情况,建议海岸线向陆一侧的填海项目尽

快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,后续纳入土地管理,以便

统一管理。

2.2 建立填海项目指标(计划)管理制度

原填海造地总规模和年度新增规模是由海洋

功能区划和围填海计划指标设定的,围填海计划指

标在2018年国家严控围填海后取消。而土地管理

中的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设定时并

未充分考虑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情况。因此,为更

好统筹陆海空间资源、有效衔接陆海规则,建议建

立填海项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指标(计划)管理

制度:国家审批填海项目可直接换发土地使用权证

书,所需建设用地规模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由国家

统筹下达,省级及以下地方填海项目换发土地使用

权证书的空间规模和年度指标(计划)单列。同时

建议建立省级填海项目“两指标、一制度”:综合沿

海各地存量建设用海、历史围填海处置情况,设置

存量建设用海指标(计划);充分考虑省级重大民

生、渔港、防灾减灾工程等公益性、基础性用海需

求,设置新增建设用海指标(计划);建立存量、新增

指标(计划)挂钩制度,推进存量围填海处置,加快

有机更新,规范用海审批。

2.3 探索海域使用权价值实现形式

填海项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制度完善与

换发工作都需要过程,许多填海项目持有海域使用

权证书的状态仍将持续一段时间。因此,有必要探

索建立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“同物同权”机制,

有利于激发各类主体用海积极性,加快处理围填海

历史遗留问题。建议立法完善海域使用权的法律

地位,明确海域使用权附着物的产权登记制度;制

订凭海域使用权开展建设、运营、转让、抵押、出资

作价等制度,最大限度实现海域使用权用益物权

价值。

2.4 完善海域和土地使用金衔接制度

建议根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

用海分类指南(试行)》,调整海域、无居民海岛使用

金征收标准,并制定海域使用金与土地使用金差价

评估标准。

在国家层面明确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时,海域

使用金可以抵扣土地出让金;填海项目在海域土地

联合招拍挂时,出让金溢价部分明确由海域和土地

按照比例分成。

2.5 推进海域土地使用权联合招拍挂出让

对于符合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出让的填海项

目,建议全面推进海域土地使用权联合招拍挂,实

现“一次规划、一次出让”,签订海域使用权(土地使

用权)出让合同。出让方案应充分衔接海域和土地

相关规划与管理要求,明确海域和土地用途,开展

海域和土地价格联合评估,合理确定使用权出让年

限,明确海域使用金和土地使用金缴纳与分成。海

域使用权人凭海域使用权证书、出让合同和填海竣

工验收批复等材料,直接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书,不

再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。

3 结语

浙江省在填海项目与土地管理衔接方面已制

定较为完备的制度,在实践中积累有益经验,但仍

存在部分衔接不充分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涉及沿袭

多年的海域和土地管理体系,具有综合性和复杂

性。后续还需要更加深入、系统地研究海域管理和

土地管理体系,吸收各地有益实践经验,以陆海统

筹的视角开展顶层设计,完善填海项目与土地管理

衔接制度,规范填海项目的陆海统筹管理,更好地

发挥填海项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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